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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浙江省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
信息公开标准目录（2020 年版）》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发展改革委（局）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

局、建委（建设局、房管局）、国资委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

整合牵头部门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，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、

省政府采购云平台、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平台、省产权交易

所综合交易平台：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

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97 号）和省政府办

公厅《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

意见》（浙政办发〔2019〕8 号）要求，省发展改革委联合

省财政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建设厅、省国资委共同编制了

《浙江省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标准目录（2020 年

版）》。现印发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各地各部门应将本《目录》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

站、场所显著位置予以公示，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全过程公开，

扩大公众监督，增强公开时效，维护企业和群众合法权益，

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。

二、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按照各省级相关部门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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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本《目录》各行业领域公开信息的详细内容标准格式，制

定发布数据标准和接口标准，接收各地各部门推送的公开信

息并做好在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上公开发布工作。

三、各设区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负责按格式和标准整合

辖区内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和国有产权交易公开信息并

及时推送至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。省本级信息由省级电

子招投标和产权交易平台各自直接推送至省公共资源交易

服务平台。

四、省财政厅负责按照统一格式和标准整合各地政府采

购公开信息并及时推送至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。

五、省自然资源厅负责按照统一格式和标准整合各地国

有土地使用权出让、矿业权出让公开信息并及时推送至省公

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。

六、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做好住

房保障信息公开工作，由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在省公共

资源交易服务平台链接公布。

七、各级公共资源交易电子交易平台、公共资源交易服

务平台要认真践行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要求，通过数据自动

抓取和流程再造，提高信息的准确性、及时性避免信息重复

填报。

八、各地各级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行好信息公开主体责

任，加强协调配合，抓好落实，特别是要指导和督促招标人、

采购人等落实相关信息公开主体责任，按照国家和省的要求

公开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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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请各地在本《目录》实施过程中，注意收集各方面

意见，及时反馈省发展改革委，省发展改革委将适时进行修

订完善。

附件:浙江省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标准目录

（2020 年版）》

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浙 江 省 财 政 厅

浙 江 省 自 然 资 源厅

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浙江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年 月 日

http://www.zj.gov.cn/col/col1551368/index.html
http://www.zj.gov.cn/col/col1551370/index.html
http://www.zj.gov.cn/col/col1551382/index.html

